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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
关于加强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

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和

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威人社字〔2018〕95 号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级开发区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南海新区党群与人力资源部、财政局：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关于“一次办好”的要求，实现就业服务

工作的信息化、一体化、标准化，实现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，

打通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，现就加强我市用人单位招用就

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和管理工作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范围和条件

（一）社会保险补贴

对招用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，以及通过

公益性岗位安置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的用人单位，给予用

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。

（二）公益性岗位补贴

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安置经本市认定的就业困

难人员就业的，给予公益性岗位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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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补贴人员范围

具有本市户籍，在法定劳动年龄内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

望，且在威海市范围内进行失业登记的下列人员：

1.招用时女性年满 40 周岁、男性年满 50 周岁的本市用人

单位就业转失业人员；

2.零就业家庭成员；

3.低保家庭成员；

4.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成员；

5.抚养未成年子女单亲家庭成员;

6.持有《残疾人证》人员。

（四）被招用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在补贴范围：

1.被列入失信“黑名单”的；

2.已享受完一轮就业扶持政策的；

3.属本市用人单位就业转失业人员，失业前在最后一个单

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不满一年的；

4.属于协议保留社会保险关系人员的；

5.申请年度登记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为公司法人代表及

股东的；

6.申请年度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基金会等

机构法人代表的；

7.申请年度登记为律师事务所负责人或合伙人的；

8.在单位失业后一年内又被原单位或原单位法人代表名下

其他单位招用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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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从事房地产销售、代理产（商）品的宣传推广、各种信

息中介服务的，以及在市区以外工作无法确认工作岗位的；

10.以劳务派遣形式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的；

11.其他不符合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条件的。

（五）用人单位申领补贴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申请单位不在失信“黑名单”内；

2.申请单位合法经营，证照齐全，生产或经营地址与《营

业执照》登记注册地址一致；

3.与就业困难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，按规定办理就

业登记备案，缴纳社会保险费，且法定劳动年龄内的单位法人代

表须在本用人单位参保或法人代表名下其他单位参保（外商投资

企业、港澳台资企业的法人代表除外）；

4.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必须从事全日制工作，岗位设置合

理、职责明确，工资高于申请年度全市最低工资标准，并以银行

转账方式发放工资；

5.申请单位有健全的会计核算制度，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

等规范设置账簿、缴纳税金、处理账务、编制财务报告，账目清

晰、凭证规范，补贴资金按规定科目及时足额入账，不存在改变

资金用途和公款私存等违规行为。

二、补贴标准和期限

（一）补贴标准

社会保险补贴：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基

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，不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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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困难人员个人应缴纳的部分。

公益性岗位补贴：参照申请年度我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补贴期限

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 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

休外，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 3 年（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年龄

为准）。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年限与就业困

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年限累计计算。

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

贴起始时间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办理社会保险增员的时

间确定，且在补贴期限内必须连续年度申请，中断申请的不予补

发。

三、备案管理

用人单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，实行前置备案管理。用人

单位新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前，被招用人员必须先申请就业困难人

员认定。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后，应及时办理就业登记备

案，未按规定办理备案手续的，不予补贴。

补贴期限内，就业困难人员从事的岗位（工种）、工作地点

发生变化的，用人单位应主动向参保地同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

报备案，并自觉接受人社、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四、补贴申报、审核与发放

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实行“先缴后

补”。

（一）补贴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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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人单位持申报材料，到参保地同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

出申请。

1．《营业执照(副本)》（1 份）；

2．《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表》（1 份）；

3．《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花名册》（1 份）；

4．招用人员身份证（1 份）；

5．招用人员《劳动合同》（1 份）；

6．招用人员 3 个月以上工资凭证及对应银行代发工资明细

清单等相关账目材料（1 份）。

（二）补贴审核与发放

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用人单位申报材料、财务账目和

招用人员岗位设置、出勤等情况进行核实，不符合条件的，一次

性告知用人单位；符合条件的，在《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

补贴申请表》中“审核意见”栏中加盖公章，连同申请材料扫描

形成电子档案。并拟定补贴单位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无异

议的，及时将补贴业务信息录入“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信息

系统”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拨付资金，按规定将资金拨付至用

人单位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。

公益性岗位补贴办理程序参照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

社会保险补贴办理程序执行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区市要高度重视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

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和管理工作，严格按照规定的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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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程序，认真做好补贴的申请、审核、发放工作。对拟定补贴

的单位和人员名单，要通过相关网站、用人单位公告栏等便于公

众知晓的方式进行公示（公示期 5 个工作日），在公示过程中要

注意对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进行保护。对违反规定受理业务和发

放补贴的，将追究相关工作人员责任，并予以严肃处理。

（二）各区市要不断加大补贴资金联合督查力度，充分发

挥人社、财政等部门的职能作用，建立健全监督审查制度，加强

相关部门数据比对分析，形成齐抓共管、相互制约的监督体系。

要加强对申报补贴用人单位的督导力度，做好就业困难人员的跟

踪服务，及时了解他们的工作及社会保障情况，切实维护就业困

难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提高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稳定性。

（三）各申报补贴用人单位要严格遵守本《通知》规定，

并自觉接受人社、财政等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不规

范用人单位，取消当期补贴申请资格，且补贴不再补发。如发现

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、不配合检查等行为，一经查实，追缴已申

领的全部资金，五年内不再享受相关就业扶持政策，并纳入失信

“黑名单”，实行联合惩戒。

本《通知》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各区市在实施过程中遇有

重大问题，请及时向市局报告。原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威海市财政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发放管

理的通知》（威人社字〔2013〕23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用人单

位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的补充通知》（威人社字〔2014〕

10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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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发放和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威人社字

〔2018〕91 号）即行废止。

附件：1.《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表》

2.《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花名册》

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威海市财政局

2018 年 9 月 2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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